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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9 

 
香港  
中區昃臣道 8 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秘書處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 
(經辦人︰徐偉誠先生 ) 

 
 
徐先生： 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42 號報告書的跟進回應  
徵用和清理船廠用地  

 
 二ＯＯ六年一月十一日致地政總署署長劉勵超先生的來信收悉，署長囑咐
本人代為回覆。現謹告知標題事宜的最新情況如下︰  
 

(a) 地政總署仍然認為，如果要求各類型短期租約的承租人在租約終止時
自行清拆其構築物，是會有實際上的困難。因此，當局可能有需要對
某些承租人作出豁免，免除有關的清拆規定。本署正就此與有關政策
局及部門進行詳細研究，一俟準備妥當，便會提交進度報告。  

 
(b) 竹篙灣船廠用地的前承租人向土地審裁處申請頒令進行聆訊，以便將

若干法律論點定為先決問題，其中包括在批核前承租人根據《前濱及
海床 (填海工程 )條例》 (第 127 章 )提出的賠補申請時，應否計及淨化該
用地所需的費用。土地審裁處庭長已於二ＯＯ六年一月十六日就有關
申請進行聆訊，並保留判決。  

 
地政總署署長  

 (吳恒廣  
 

代行 ) 

副本分送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律政司司長  (經辦人︰吳旭峰先生 ) 
 
二ＯＯ六年一月二十三日  


